	2017年夷陵区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关于核减或取消部分招聘岗位职数的公告

	

	

	

	

	　　根据《2017年宜昌市夷陵区事业单位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规定：“在实施笔试前，招聘岗位职数与报名人数须达到1:3的比例。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相应核减招聘职数或取消招聘岗位职数。”招聘报名缴费期间，有部分岗位报名、缴费人数未达到1：3比例，按规定将予以核减或取消。核减或取消的岗位职数见下表：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招聘
职数

　　

报名缴费
 人数

核减或取消岗位职数

宜昌市夷陵区黄陵庙文物管理处

文物保护

1

0

1

宜昌市夷陵区农业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局

水产技术及渔政执法

1

0

1

　　特此公告。
 

 2017年5月17日


